
附表二之一  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變更項目及申請程序對照表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構造(含主要
構造) 

樑 

自結構體表面剔槽深度＜3公分者 ○   

開口或穿孔等變更未達構件單元斷面積1/3以上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A 

開口、穿孔或剔槽等變更達構件單元斷面積1/3以上者 ×   

柱、基礎、剪力
牆 

自結構體表面剔槽深度＜2公分者 ○   

其他剔槽、開口或穿孔等變更 ×   

承重牆 

自結構體表面剔槽深度＜2公分者 ○   

開口或穿孔之寬度及長度未達3倍牆厚或45公分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A 

其他剔槽、開口或穿孔等變更 ×   

樓地板 

墊高（含表面材及
非結構體之填充底
材）、開口、穿孔
或剔槽者 

1.自結構體表面剔槽深度＜2公分 
2.開口、穿孔面積＜0.5平方公尺 
3.墊高單位體積重量＜2300公斤/立方公尺，
且總重量＜1150公斤，其面積＜申請範圍
1/10  

○   

開口總面積＞30平方公尺者或墊高總面積＞
200平方公尺者 ×   

其他之墊高、開口、穿孔或剔槽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A 

非直通樓梯之室內梯變更樓地板構造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A 

因災害產生之危險建築物，且補強規模未涉建築法第9條建造行為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A 

經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不符現行規定之建築物，且補強規模未涉建築法第9
條建造行為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B2 

http://www3.tcjh.ntpc.edu.tw/a401/%E6%88%90%E6%9E%9C%E5%A0%B1%E5%91%8A%E5%85%89%E7%A2%9F(D-1)/%E8%A9%B3%E8%A9%95%E5%A0%B1%E5%91%8A_%E5%85%A8%E6%96%87_%E6%88%90%E6%9E%9C__%E5%9C%9F%E5%9F%8E%E5%9C%8B%E4%B8%ADD-1%E6%A3%9F.pdf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防火區劃 

 
 
 
 
 
 
 
防火區劃範圍
調整 

防火區劃範圍調整 

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空
間之變更 ×   

區劃面積之檢討未符合原核准時之法令基準
者 ×   

其他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B2 

 
 

防火牆變更 

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空
間之變更 ×   

其他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B2 

貫穿防火區劃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B1 

防火設備 防火門窗變更 
防火門窗更新（原尺寸、位置等不變） ○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75條及
第76條規定 

 

其他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B1 

防火避難設
施 

直通樓梯、安全
梯或特別安全
梯 

數量之變更、位置變更 

×   
總寬度之變更 

構造之變更 

單一樓層樓地板面積過半變更者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口且面積較原核准減
少者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口但面積未減少或同
原核准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C1 
其他 

步行距離之變更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避難層出入口 數量、寬度、高度之變更 
避難層以外樓
層出入口 寬度之變更 

走廊 構造、寬度之變更 

樓梯及平臺 淨寬之變更 

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變更樓地
板構造者 ×   

非直通樓梯之室內梯變更樓地板構造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C2 

其他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C1 

屋頂避難平臺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C2 

防火間隔 ☆ 

緊急進口構造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C1 

緊急照明設備、排煙設備 

緊急用昇降機 
未增加載重，且機房、機坑、機道尺寸不變並
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更 ○ 

應符合建築物昇降設備
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
定 

 

增加載重，且機房、機坑、機道尺寸變更 ×   

消防設備 

滅火設備 

※ 

另依消防法規定辦理，
若涉主要構造、防火區
劃、防火避難設施及停
車空間變更，應依本辦
法相關規定辦理 

 

警報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 

消防搶救上之必要設備 

其他經中央消防主管機關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 

停車空間 
機械停車設備變更者 ×   

增設（繪）停車位 ○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減少自設停車位 築設計施工編第60條及
第62條規定 

停車空間通風口 

車位尺寸 

車道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D 車道出入口 

緩衝空間 

其他 ×   

 
 
 

 
 
 

 
 

其他
與原
核定
使用
不合
之變
更 
 
 
 
 
 
 

分戶
牆 

變更後之各戶專有部分面積 
樓地板面積≧30平方公尺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E 

樓地板面積＜30平方公尺 ×   

其他變更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46條規定 

 

外牆 

無須修改使用執照竣工圖說之外牆修繕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規
定、原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決議 

 

修改使用執照竣工圖說
之外牆修繕（不涉及原
開口大小、位置及構造
變更。） 

原核准屬
經都市設
計審議者 

各向立面變更（含增減）面積合計≦1/10原核
准各向立面面積 ○   

各向立面變更（含增減）面積合計＞1/10原核
准各向立面面積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原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決議 
及本辦法相關規定 

F2 

原核准非
屬經都市
設計審議
者 

各向立面變更（含增減）面積合計≦1/5原核
准各向立面面積，且增加牆厚合計≦2倍原核
准牆厚，且未突出建築線及地界線 

○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其他
與原
核定
使用
不合
之變
更 

開口、穿孔或剔槽者 

1.自結構體表面剔槽深度＜2公分 
2.開口、穿孔面積＜0.5平方公尺 ○   

開口、穿孔或剔槽面積合計＜1/10原核准各
向立面面積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F1 

開口、穿孔或剔槽面積合計≧1/10原核准各
向立面面積者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F2 

結構變更 
總樓層高度五樓以下之建築物 ☆ 應符合本辦法相關規定 F2 

總樓層高度六樓以上之建築物 ×   

開放 
空間 

綠化設施變更 

增加面積者 ○   

植栽種類變更 

喬、灌木種類變更占原核准平面投影面積≦
1/2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  

喬、灌木種類變更占原核准平面投影面積＞
1/2 ×   

變更飾面材種類及顏色 ○   

有效面積變更 
變更面積占原核准面積≦1/10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  

變更面積占原核准面積＞1/10 ×   

遊戲設施 未減少綠覆率 ○ 應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  

其他 ×   

防空
避難
設備 

變更用途 

變更後屬臨時對外營業場所 ×   

變更後非屬對外營
業場所 

逾200平方公尺 × 1.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6
章、防空疏散避難設
施建檔作業要點及本
辦法相關規定 

2. 應檢討符合該行政區
防空避難設備容量及

 

200平方公尺以下 ☆ G 



變更項目 
申請 
程序 備註 應備書

圖文件 
變更主項目 變更細項目 

人口數已符合防空需
求 

 
變更後屬防空避難設備兼停車空間 

○ 應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變更後屬防空避難設備兼G-2類組或G-3類組之臨時使用，未達
200平方公尺 ○ 應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其它 

構造(含主要構造)變更 

 依本表所定變更主項目
內容檢討  

其他
與原
核定
使用
不合
之變
更 
 

防火區劃變更 
防火避難設施變更 

消防設備變更 
停車空間變更 

昇降 
設備 

未增加載重，且機房、機坑、機道尺寸不變並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更 ○ 
應符合建築物昇降設備
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
定 

 

增加載重，且機房、機坑、機道尺寸變更 ×   
中央
系統
空氣
調節
設備 

未涉及系統主機（如：冰水主機、冷卻水塔等）變更，致影響過半冷房能力者 ○ 
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設備編第五章第一節
規定 

 

其他 ×   

共同
壁 

未涉及主要構造變更 ○   

其他  依本表所定項目檢討  

符號說明：        

「×」：指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指無涉及結構安全，免申請變更審查許可（若涉及公寓大廈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認定屬共用部分之重大修繕或改良者，

仍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1條第 1項規定辦理）。       



「※」：依消防法規定辦理，若涉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及停車空間變更，應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指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需權利證明文件，由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後，准予進行施工。工程完竣後，檢附圖說文件報請都發

局審核。 

「☆」：指免申請變更使用執照，需權利證明文件，施工前由開業建築師檢附圖說文件向都發局申請審核圖說，工程完竣後，檢附圖

說文件報請都發局審核。 

 

 

 

 

 

 

 

 

 

 

 

 

 

 

 

 

 


